




洪政复决〔2024〕398号

申请人：王思涵    男   2001年9月3日生
住 所 地：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陈家坑33号108室
被申请人：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丽湖花园特1号
法定代表人：王松涛    职务：局长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8月12日对其关于武汉市洪山区瑞昇百货商行（个体工商户）（以下称被投诉举报人）的投诉举报作出的《案件告知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4年10月10日收到申请，于10月16日决定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案件告知书》违法，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已提供了“交易快照”能初步证明被投诉举报人存在相关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应当立案。因被投诉举报人下落不明导致案件暂时无法调查的，被申请人应当立案后中止调查而不是不予立案。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25日收到了申请人投诉举报，反映其于2024年7月15日在被投诉举报人处购买的白凉粉宣传为无糖，但实际并非无糖食品，被投诉举报人虚假宣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被申请人收到该投诉举报后，经系统查询，被投诉举报人因不在登记注册地址经营，通过登记注册的电话也无法与之取得联系，被申请人已于2024年5月11日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26日安排执法人员前往被投诉举报人登记注册地址检查，被投诉举报人不在该地址经营，不知去向，且拨打被投诉举报人注册登记留存电话无法联系上被投诉举报人。故无法核查被投诉举报人所涉嫌的违法情况，无法取得有效证据初步证明被投诉举报人存在相关违法行为，也无法确认其属于被申请人管辖范围，不符合立案条件，故被申请人于2024年8月12日决定不予立案，并当日邮寄书面告知书给申请人。
经审理查明：2024年7月24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材料称其于2024年7月15日在被投诉举报人拼多多平台店铺购买的白凉粉宣传为无糖产品，但实际收货产品并非无糖食品，要求组织调解，如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即责令被投诉举报人赔偿，并给予申请人举报奖励。被申请人于次日签收上述投诉举报材料。
7月26日，被申请人查询湖北省经营主体登记系统发现，因市场监管部门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及经营者住所无法与个体工商户取得联系，被投诉举报人已于2024年5月11日被列入异常名录。同日，被申请人安排执法人员前往被投诉举报人的登记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康园教师住宅小区一栋/单元31楼3106室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被投诉举报人在该地址从事经营活动。执法人员拍摄了现场照片，制作了现场笔录。当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被投诉举报人登记的联系电话，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7月30日，被申请人作出投诉受理决定书，决定受理申请人投诉。次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邮寄该决定书。
8月12日，鉴于被投诉举报人不在登记注册地从事经营活动，查无下落，申请人举报的违法行为无法核实，其举报不符合立案条件，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的举报不予立案，并决定对投诉终止调解。当日，被申请人作出《案件告知书》，告知申请人该不予立案决定及终止调解决定。次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邮寄送达该告知书。
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为：1.申请人提交的投诉举报材料；2.投诉受理决定书；3.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制作的现场笔录；4.湖北省经营主体登记系统被投诉举报人主体资质信息、企业经营异常信息查询截图；5.被申请人联系被投诉举报人的通话录音及通话记录；6.不予立案审批表；7.案件告知书及邮寄凭证等。
本机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案件告知书》是否合法。
首先，被投诉举报人已于2024年5月11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后再次核查，通过现场、电话均无法与被举报人取得联系，即无法依据《办法》第二十五条“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之规定确定该举报是否属于其管辖，无初步证据证明被投诉举报人存在违法行为，无法认定该举报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部门管辖；（四）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规定的立案条件，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决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然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履行了受理及相应处理职责。最后，被申请人收到投诉举报后，对投诉举报依法分类处理，于法定期限内作出相关处理行为，并向申请人进行告知，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案件告知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12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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